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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咸安委办发〔2018〕92号


陕西省西咸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转发市安委办关于开展2018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的通知
各新城管委会，新区各有关部门，各园办：

现将《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的通知》（市安委办发〔2018〕120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严格按照文件精神，进一步夯实责任、强化措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开展2018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是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集中执法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各新城（园办），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管理责任，全面推进新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工作的开展，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提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整体水平。

二、要扎实开展好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要狠抓日常执法工作，强化惩戒震慑效果，真正达到“执法一次、触动一片，处罚一家、警示万家”的效果，形成强大的执法威慑力，进一步压缩和消除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倒逼企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要突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的重点。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要以今年新区在工贸行业开展的粉尘涉爆、有限空间、冶金有色、建材行业四大专项整治活动为重点，查纠一批非法违法突出问题、查办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关闭取缔一批非法违法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一批失职渎职责任人、曝光一批重大隐患和反面典型、联合惩戒一批安全生产不良行为，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消除隐患、化解风险，大幅减少因非法违法和违章操作造成的事故，确保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期间不出现事故案件，实现新区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和持续向好。

附件：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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